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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4,539,528 股。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3年 7月 19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以流通股

150,480,000股为基数，由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60,192,000 股股份，作为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获得流通

权的对价安排，即流通股股东每 10股可获得 4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刊登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公告，确定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1年 6月 1日，

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股份到账日为 2011年 6月 2日。 

4、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没有安排追加对价的情况。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牡丹江锦绣投资有限公司 

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自圣方科技股票恢复上市后首个

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

超过百分之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限售

股份明细表显示，限售股份持

有人均履行了法定承诺，无转

让或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行为。 

 

 

注：根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应当支付的股改对价均由新华联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代为垫付。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如需上市流通，应

当向新华联控股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新华联控股的书面豁免同意。 

2012 年 7 月，牡丹江锦绣投资有限公司申请解除限售 15,581,352 股。 

2013 年 7 月 2 日，牡丹江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取得新华联控股出具的《同意函》。《同意函》指出：新华

联控股同意豁免牡丹江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应向其偿还的代为支付之股改对价，并同意解除限售。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3年 7月 19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14,539,528 股。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份 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 通 股 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1 牡丹江锦绣投资有限公司 14,539,528 14,539,528 1.09% 5.38% 0.91% 0 

注：截至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1,597,970,649 股。其中，限售股总数为 1,327,946,737 股，无限售股份

总数为 270,023,912 股。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份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41,603,128  2.60% -14,539,528 27,063,600 1.69%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286,343,609 80.50%  1,286,343,609 80.50% 

限售流通股合计 1,327,946,737 83.10% -14,539,528 1,313,407,209 82.1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流通股合计 270,023,912 16.90% 14,539,528 284,563,440 17.81% 

三、股份总数 1,597,970,649 100.00% 0 1,597,970,649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牡丹江锦绣投资有限

公司 
30,120,880 1.88% 15,581,352 0.97% 14,539,528 0.91% 

2012 年 7 月 12 日，锦绣公

司申请解除限售

15,581,352 股。截至目前，

上述股份已减持。 

注：股改实施日公司总股本为 311,627,040 股，牡丹江锦绣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9.67%。2011 年

6 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总股本增至 1,597,970,649 股，牡丹江锦绣投资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

降至 1.88%。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1 2012 年 7 月 11 日 4 46,351,912 2.90% 

2 2012 年 12 月 29 日 3 13,000,000 0.82%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为本公司解除

股份限售出具了如下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时，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特别承诺：其

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后的首个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本次未安排其限售持股的流通。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是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是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１％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

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7月 17日 

 

 




